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专利申请代理服务采购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专利申请代理服务采购

二、供应商资格：

（一）投标人应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提供下列材料：

1.供应商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投标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

2.供应商必须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18年度财务状况报告或基本开户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投标截止日前6个月内任意1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如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格式自拟）。

5.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自行承诺，格式自拟）。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按照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部门所在省级政府，或实行垂直领导的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较大数额罚款标准，或罚款决定之前需要举行听证会的金额标准来认定）。

6.供应商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自行承诺，格式自拟）。

（二）供应商应是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专利代理机构，需提供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三）投标人必须依照本《用户需求书》表3-1所列代理项目提供不超过最高限价的详细的报价清单。

三、采购项目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1.采购项目需求：

专利代理服务项目，具体包括：专利申请服务、专利管理服务、专利咨询服务。

2.基本要求:

（1）专利申请服务：

撰写和制作专利申请的相关文件；办理专利申请的相关手续；代采购人交纳相关费用（包括专利申请的申请费、实质审查费、申请文件印刷费、登记费、印花税、证书费、授权后的年费；软件著作权申请费及证书费；除授权后的年费外其他费用均包含在代理费中），并办理相关费用的减缓、资助手续；答复专利审查的相关补正或审查意见，必要时出面会晤或出庭辩论。

（2）专利管理服务

投标方应配备专职联系人，负责采购方所有案件的总体沟通与协助，投标方应妥善管理专利审查的相关文件。每月5日前将上月专利申请、专利被视为撤回及被驳回、专利授权及软件登记的清单提供给采购方，并附受理通知书（含整套申请材料）、驳回通知书、视为撤回通知书、专利授权证书及软件著作权证书等原件，并提供专利授权证书及软件著作权证书扫描件。

在专利权的有效期内，投标方负责专利权的监管，提前2个月通知采购方交纳年费。

根据政府资助文件要求，投标方为采购方准备相应的资助申请材料。

（3）专利咨询服务

定期提供专利知识的培训和相关领域专利知识的分析；专利申请的一般性问题咨询；专利奖项申报咨询指导服务；学科专利群建设咨询指导服务。
四、采购项目商务要求

1.服务期：自签订代理合同之日起2年。

2.项目预算：人民币壹拾叁万肆仟元整（￥134000.00元，以实际数结算）。

3.报价要求：

表3-1专利代理费报价清单表

	序号
	代理项目
	最高限价
	备注

	1
	发明专利申请代理费
	4500元/件
	代理费含申请费、实质审查费、申请文件印刷费、登记费、印花税、证书费。并为采购人代交授权后的年费（年费由采购人负担，不计入本次采购合同总预算）

	2
	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代理费
	2200元/件
	

	3
	外观专利申请代理费
	1100元/件
	

	4
	软件著作权登记代理费
	900元/件
	含申请费及证书费


表3-2 专利代理服务预算表

	序号
	项目
	预算单价
	数量（件）
	小计

	1
	发明专利
	4500元/件
	12
	54000

	2
	实用新型专利
	2000元/件
	25
	50000

	3
	外观专利
	1100元/件
	15
	16500

	4
	软件著作权
	900元/件
	15
	13500

	合计
	￥134000.00元


投标人应针对表3-1专利代理费报价清单表中所列的每个代理项目分别进行报价，报价不得高于最高控制价。表3-2专利代理服务预算表中的代理件数是估算的，合同履行过程中，各类项目的件数可根据实际调整。

4.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为半年结算一次。每年6月和12月30日前甲方支付乙方上半年和下半年实际发生的代理费及代交的专利年费。其中代交的专利年费由投标方根据采购方的专利授权情况整理后告知采购方，年费由采购方承担，不包含在本采购合同中。

五、采购评审规则

定标原则：经评审的合理低价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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